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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5年度四川大学 乐山市校市合作

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

2025年度校市合作专项资金项目分为科技合作研发项目、科

技成果转化项目和创新平台建设项目三大类。其中，科技合作研

发项目分为重点项目、一般项目两小类；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分为

重大项目、重点项目、一般项目三小类；创新平台建设项目分为

重大项目、重点项目两小类。

一、支持方式及绩效目标

支持方式：2025年度校市合作专项资金项目采取前补助方式

支持。项目支持总数原则上不超过 25项。支持重大项目每项不超

过 200万元（不超过 3项）、重点项目每项不超过 50万元、一般

项目每项不超过 30万元。其中项目申报领域中现代农业、卫生健

康、文旅产业不超过 2项。

绩效目标：以四川大学和乐山市校市合作为基础，重点培育

和扶持具有发展潜力和示范效应的科技合作项目。通过科技合作

项目实施，攻克关键核心技术 10项、申请专利不少于 10项、促

进技术应用和成果转化 5至 8项、培育本土科技人才 20人。

二、项目申报领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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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焦改造升级传统优势产业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、前瞻布局

未来产业发展要求，结合农业农村和社会民生科技创新，项目申

报分为以下 11个领域。

1.晶硅光伏

主要内容：支持高纯晶硅、单晶硅、高效光伏电池、组件及

核心辅材的技术研发及产业化；储能等技术的研发及产业化。

2.绿色化工

主要内容：精细盐化工、盐品深度开发。高纯磷、电子级磷

酸、赤磷、金属磷化物、有机磷化合物，稀土新型高效提取、分

离及应用，有毒有害原料、溶剂和催化剂的替代技术，高端工装

面料与智慧家纺、高端纺纱与特种面料、绿色印染，页岩气开采

利用、天然气化工、硅氟化工，绿色化工、生物化工新工艺新产

品，工业固废/副产物高值化利用技术及装备、矿物加工绿色工艺

的研发与产业化。

3.核技术应用

主要内容：紧扣“堆、源、素、药”产业链，支持医用同位

素、放射性药物及诊断试剂、放射性药物临床应用、核医疗装备、

核医疗器械、密封性放射源等的研发与产业化。支持等离子体加

工、辐照加工等核技术研发及应用。

4.食品饮料

主要内容：支持地方特色粮油、果蔬、畜禽、水产等精深加

工技术，特色调味品提质增效与高质化加工技术研发及应用。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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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特色酒水饮料、茶叶茶饮等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及应用。

5.装备制造

主要内容：支持智能制造工艺及装备，先进制造系统集成创

新，大型工程施工成套设备及关键技术，高端配套基础零部件及

关键技术，高性能、智能化仪器仪表，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制

造技术，先进造纸、航天航空、食品饮料加工设备、纺织技术设

备、电力设备、智能电网技术与装备、清洁能源设备，核电、核

检测仪器等核能装备的研发与产业化。支持能源装备、重型装备、

节能环保装备、新能源汽车装备，以及陶瓷机械设备、水工机械

设备等传统装备的数字化转型等技术的研发与产业化。

6.新型建材

主要内容：钒钛抗震钢材、不锈钢钢坯、钢带，新型水泥、

陶瓷、碳纤维、玄武岩纤维、高温热防材料、装配式建筑材料、

新型林竹建材、“以竹代塑”等技术的研发及应用。

7.新兴产业集群

主要内容：支持超材料研发、配套零部件生产、无人机整机

制造、大型无人机系统设计、低轨智能卫星通信导航技术、大型

复杂结构件增材制造、大飞机航电系统、国家级中小推力航空发

动机制造业创新中心、防务整机、大中型无人机、电动垂直起降

飞行器(eVTOL)、通用化卫星平台、天基人工智能、卫星应用终端

等研发及产业化。支持液钒新型储能、氢能制备等高效能量转换

与储存技术的研发及产业化。支持高纯材料、碳捕集材料等研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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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应用。

8.人工智能

主要内容：支持射频核心器件技术、特色电子器件技术、机

器人技术、通信导航融合技术、智能交通和轨道交通技术、智能

城市治理、智能物流技术、智能诊治技术、电子商务技术，电子

信息安全技术及产品、算力、芯片、数据、大模型、半导体、集

成电路、云计算、云平台、物联网、数字孪生、区块链，人工智

能赋能传统产业、智改数转等研发及产业化。

9.现代农业

主要内容：支持特色粮经作物、畜禽水产种质资源创新和新

品种引育，高产高效种植关键技术研发示范，绿色智能农机装备

研制，生鲜畜禽肉产业链保鲜减损关键技术，畜禽智能化养殖环

境调控技术，林竹资源高质化利用技术，新型农药、肥料产品研

发试验示范。

10.卫生健康

主要内容：支持在常见病、慢性病、心脑血管疾病、呼吸代

谢性疾病、癌症、妇幼保健、医药研发、新发突发传染病、快速

康复等关键领域的协同创新项目，推进神经损伤机制、中西医结

合防治、蛋白质组学临床标志物发现等研究。支持开展生物学领

域药物研发与应用。

11.文旅产业

主要内容：开展乐山历史文化名人文献整理与研究，支持建



— 5 —

立传统文化与古典学实习基地、实践基地、研学基地等，通过书

院、学堂、文庙等平台，推动“古典下乡”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

传播发展，重点支持围绕乐山市文化底蕴深厚优势，在城市历史

挖掘、文脉传承以及挖掘和保护四川大学南迁峨眉办学历史文化

等方面开展研究。

三、支持范围和申报要求

乐山市项目承担单位申报 2025 年度校市科技合作专项不超

过 1项，各方人员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不超过 1项。其中：作为

项目负责人牵头申报 2025年度项目限 1项，目前承担有市级科技

计划项目或还在限制申报期内的项目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。在研

项目负责人不得因申报新项目而退出在研项目；退出项目研发团

队的，在原项目执行期内原则上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新的项目申

报。重大项目、重点项目、一般项目之间的项目立项不根据评审

结果进行调剂。科技合作研发、科技成果转化、创新平台建设项

目三大类项目的支持范围和申报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科技合作研发项目

1.支持范围

支持聚焦重大技术需求，开展重点领域关键共性技术攻关、

重大技术研发、产业技术创新，承载领先技术的创新产品联合研

发及应用示范等。

2.申报要求

（1）项目第一承担单位必须为在乐山市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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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格、具备科技研发或科技服务能力的企事业单位（高校不在此

范围）与四川大学二级单位联合申报，其中，作为第一承担单位

的企业必须是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、科技型中小企业、瞪羚企

业、“专精特新”企业，并需提供佐证材料；双方签订相应的项

目合同协议，知识产权归属清晰，权利义务明确，没有法律纠纷。

（2）第一承担单位为企业的，须提供一定金额的自筹经费，

项目申请经费与自筹经费比例不低于 1：2。重点项目项目技术水

平达到国内或行业先进水平；一般项目项目技术能解决目前企业

的关键技术难题。

（3）按要求规范填报《四川大学乐山市校市合作专项资金项

目申报书（科技合作研发项目）》。经费必须设立专账，专款专

用。

（二）成果转化项目

1.支持范围

支持四川大学专家（团队）的科技成果或双方联合开发的科

技成果在乐山转移转化；支持乐山传统优势产业、新兴产业、未

来产业领域的中试熟化、中试放大等产业化前端中试项目，以及

技术水平高、市场前景良好、经济社会效益显著、具有引领示范

效应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。

2.申报要求

（1）乐山市注册运营的企业作为项目第一承担单位，与四川

大学二级单位联合申报，其中，作为第一承担单位的企业必须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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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、科技型中小企业、瞪羚企业、“专精特

新”企业，并需提供佐证材料；双方应有明确项目合作形式（如

合作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许可等），并签订相应的协议合同。

知识产权归属清晰，权利义务明确，没有法律纠纷。

（2）项目符合本指南要求，有较好基础和一定技术成熟度，

项目实施过程中有明确的熟化、转化任务和目标，符合国家、省、

市的产业技术政策。

（3）项目应在产品性能、工艺技术方面有重大创新或突破，

技术水平达到省内领先或国内先进，成果处于中试、初期应用或

产业化阶段，且有较好的市场前景。

（4）项目的成果来源，原则上是 2020年 1月 1日以后取得

的研究成果。主要包括：获得国家、省、市科技计划支持所形成

的科技成果；获得市级以上科技奖励、国家授权发明专利、医疗

器械注册证、新药和新品种证书以及行业准入（许可）的科技成

果；通过技术转移落户乐山的科技成果等。已获得过市级成果转

化项目支持的不再申报。

（5）中试项目，优先支持已认定的市级及以上中试平台建设

主体申报。鼓励高校科研人员（团队）为促进科研成果转化，以

产业化为目标在乐山市设立公司，申报并实施中试项目。中试项

目可在申报条件上据实予以适当放宽（高校科研人员或团队设立

公司在申报中试项目时，不受上年度销售收入约束）。

（6）成果转化项目，乐山市申报单位上年度销售收入应达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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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0万元以上（提供上年度企业审计报告），申请经费与自筹经

费比例不低于 1：2。

（7）按要求填报《四川大学乐山市校市合作专项资金项目申

报书（科技成果转化项目）》。经费必须设立专账，专款专用。

（三）创新平台建设项目

1.支持范围

聚焦省市重点部署及产业创新需求，支持乐山企事业单位联

合四川大学，围绕技术创新、成果转化与产业化、条件保障三大

定位共建创新平台；支持建设面向公众普及科技知识、传播科学

思想、弘扬科学精神的科普载体。

2.申报要求

（1）项目第一承担单位必须为在乐山市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

资格、具备科技研发或科技服务能力的企事业单位（高校不在此

范围）与四川大学二级单位联合申报，其中，作为第一承担单位

的企业必须是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、科技型中小企业、瞪羚企

业、“专精特新”企业，并需提供佐证材料；双方签订相应的合

同协议，知识产权归属清晰，权利义务明确，没有法律纠纷。

（2）第一承担单位为企业的，须提供一定金额的自筹经费。

项目申请经费与自筹经费比例不低于 1：2，建设平台是科技创新

平台或科普类平台，并按同类型省平台建设标准提供可供考核的

建设指标。

（3）按要求填报《四川大学乐山市校市合作专项资金项目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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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书（创新平台建设项目）》。经费必须设立专账，专款专用。


